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文件

鄂组通〔2013〕4号


关于做好推荐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对象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委组织部，各大型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党委，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厅局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按照省委关于“年轻干部成长工程”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2013年上半年在全省组织实施财政税收金融、城乡规划建设、教育管理3类子工程。现就统筹做好省一级培养对象人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1、 推荐范围及资格条件

（一）财政税收金融类

1、推荐范围

省内党政机关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主要包括财政、税务、审计、财经办、金融办、地方银行、信用社等）从事财务、税收金融等相关管理工作的现职人员。

2、资格条件

选拔对象必须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六个基本条件，同时符合下列资格条件：

（1）1970年以后出生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任职时间须满1年以上；

（2）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975年以后出生的应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3）市（州）推荐对象应具有2年以上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省直部门推荐对象应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4）熟悉财税金融工作，有一定财政税收金融管理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5）政治坚定，品德优良，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业绩突出，群众公认，发展潜力较大；

⑹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好。
（二）城乡规划建设类

1、推荐范围

省内党政机关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主要包括建设、城管、国土、园林、房管等）的现职有关人员，规划设计企事业单位（包括勘测、建筑、设计等）现职有关人员。
2.资格条件
选拔对象必须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六个基本条件，同时符合下列资格条件：

（1）1970年以后出生，党政机关推荐对象应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任职时间须满1年以上；规划设计等企事业单位推荐对象应为甲、乙级城乡规划资质单位中具备城乡建设设计等高级技术职称或国家注册规划师、建筑师、结构师、造价师等资格；
（2）应具有建筑规划设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975年以后出生的应具有建筑规划设计相关专业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3）市（州）推荐对象应具有2年以上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省直部门推荐对象应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企事业单位推荐对象应具有2年以上规划设计企事业单位中层管理岗位工作经历；
⑷熟悉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有一定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⑸政治坚定，品德优良，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业绩突出，群众公认，发展潜力较大；

⑹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好。
（三）教育管理类

1、推荐范围

省内党政机关及教育管理部门、大专院校中具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经历并适合从事教育行政（或院校）领导工作的现职人员。

2.资格条件

选拔对象必须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六个基本条件，同时符合下列资格条件：

（1）1970年以后出生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任职时间须满1年以上；

（2）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1975年以后出生的应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3）市（州）推荐对象应具有2年以上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省直部门推荐对象应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院校推荐对象应具有2年以上行政管理工作经历；

（4）教育行政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强，院校推荐人选还应具有较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
（5）政治坚定，品德优良，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业绩突出，群众公认，发展潜力较大；
（6）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好。
以上3类推荐人选近三年年度考核均要求为称职（含合格）以上等次。任职时间计算至2013年1月。
二、有关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年轻干部成长工程”是省委为加强全省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推进我省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建设“五个湖北”，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的一项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工程。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积极配合，按要求做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对象人选的推荐工作。

2、坚持标准，严格条件。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的有关规定。坚持从实践中发现人才，注重选拔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环境复杂地方努力工作、业绩突出的干部，真正把那些综合素质好、发展潜力大、实绩明显、群众公认的干部推荐出来。

3、坚持原则，规范程序。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认真负责地推荐干部。各地各部门应严把推荐人选质量关，采取组织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做好人选推荐工作。推荐人选应经党委（党组）集体研究确定，符合相关资格条件的后备干部要优先纳入推荐范围。同一市（州）或省直同一部门如报送同一类别人选有2人以上，党委（党组）应研究提出排序意见。
4、报送时间及材料要求。报名及材料报送工作分类进行。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推荐人选由党委组织部统一分类汇总上报，省直各单位、各大专院校按人选类别汇总上报，规划设计类企事业单位推荐报名工作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组织。请各地各单位于2013年1月25日前将分类推荐人选名册和认真审核后的干部简要情况表、鉴定材料（均一式2份）报送省委组织部，所有材料一并报送电子版（推荐人选名册为Excel格式，干部简要情况表和鉴定材料为Word格式）。书面材料（含名册及干部简要情况表）须加盖推荐单位党委（党组）公章。
报送地址：湖北省委组织部老办公楼706室。

联系电话：027-87232925。
附件：1、全省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对象推荐人选名册

      2、干部简要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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